附件1
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信息公开指南

为进一步健全学院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规范信息公开行为，优化信息公开服务，推进依法治校、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，根据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办学实际，特编制本指南。
一、主动公开
（一）公开范围。学校依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主动向社会各界公开办学治校相关信息，具体公开内容参见《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信息公开目录》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。学校官方网站，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、抖音等新媒体平台，数字化校园系统等；学校公告、质量年报、会议纪要、工作简报、正式文件及通知等；学生手册、员工手册、规章制度汇编等文本资料；信息公告栏、宣传橱窗、电子显示屏、校园广播等宣传载体；新闻发布会、专题记者会；党员大会、教职工代表大会、校委会、教职工大会、团员代表大会、学生代表大会、专题研讨会、座谈会等各类会议；其他便于公众及时、准确获取信息的渠道。
（三）查询方式。学校师生、社会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，可登录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官方网站（www.tfhk.edu.cn），通过“信息公开”“通知公告”专栏查阅相关信息，也可通过网站关键词检索功能，精准查询所需公开内容。
二、依申请公开
学校师生、社会公众、法人及其他组织，因学习、科研、工作等合理需求，可以书面形式向学校申请获取相关未公开信息。
（一）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
受理机构：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行政办公室）
受理时间：周一至周四9:00－12:00、14:00－17:00；周五9:00－12:00，法定节假日除外
联系电话：028-35060506
电子邮箱：627325486@qq.com
办公地址：四川省天府新区剑南大道南延线航空大道中段168号凤凰楼203室，邮政编码：620860
（二）申请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1.提出申请。申请人应当使用纸质或数据电文等书面形式提交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。申请表可通过学院行政办公室现场领取或学院官方网站自行下载。申请人须完整、真实、准确填写申请表全部内容，并同步提交本人及主体有效身份证明材料，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为提升申请办理效率，申请人应详尽、明确描述所需信息，可优先提供信息标题、发布时间、发文编号等可精准定位信息的相关线索。
2.递交方式。申请人可选择现场递交、信函递交、传真递交、电子邮件递交等方式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。通过信函递交的，须在信封左下角标注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；通过传真递交的，须在传真首页左上角标注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；通过电子邮件递交的，须在邮件主题标注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。
3.办理答复。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将第一时间开展合规审查。对申请表填写不完整、信息描述不清晰、未按要求提供身份证明材料的申请，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充更正；对申请表填写规范、材料齐全、申请理由正当的申请，予以正式登记受理。
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将当场予以答复；无法当场答复的，自正式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申请人。因情况复杂需延长办理时限的，将提前告知申请人，延长时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。申请信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，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入上述办理时限。
三、监督方式
广大师生员工、社会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，若认为学校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工作职责、未按规定开展信息公开工作，可向学校信息公开监督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反馈。
监督机构：学校纪委（监委）办公室
受理时间：周一至周四9:00—12:00、14:00—17:00；周五 9:00—12:00，法定节假日除外
监督电话：028-35060558
电子邮箱：tfhk35060557@qq.com
办公地址：四川省天府新区剑南大道南延线航空大道中段168号凤凰楼201室，邮政编码：6208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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